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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素 評 核 日 期 ： 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、 二 十 五 日 及 二 十 七 日  

 
學 校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 
學 校 不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

學 校 的 表 現  

1. 學 校 的 持 續 發 展  

1.1 學 校 能 善 用 辦 學 機 構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推 動 教 師 培 訓 、 課 程 發 展 等 工

作 ， 並 通 過 聯 校 定 期 會 議 ， 協 商 家 長 講 座 、 教 師 培 訓 等 活 動 ， 能

達 到 資 源 共 享 之 效 。 管 理 層 行 政 經 驗 豐 富 ， 學 校 日 常 事 務 順 暢 ；

教 學 團 隊 在 管 理 層 的 帶 領 下 ， 合 力 推 展 各 項 工 作 。  

1.2 學 校 認 同 自 我 評 估 的 理 念，已 建 立 自 評 機 制，全 體 教 師 參 與 自 評 ，

就 各 工 作 範 疇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， 並 討 論 和 擬 定 周 年 關 注 事 項 。 學 校

跟 進 上 次 質 素 評 核 的 建 議 ， 修 訂 低 班 和 高 班 日 程 ， 以 及 調 整 空 間

運 用 ， 為 兒 童 創 設 合 適 的 學 習 環 境 。 學 校 亦 改 善 學 習 角 的 規 劃 ，

按 兒 童 能 力 設 置 不 同 深 淺 層 次 的 區 角 活 動 ， 有 助 引 發 兒 童 自 主 學

習 的 興 趣。學 校 近 年 以 培 養 兒 童 品 德 的 發 展，以 及 提 升 他 們 音 樂 、

體 能 和 美 藝 的 學 習 效 能 為 關 注 事 項 ， 且 通 過 教 師 提 供 培 訓 、 增 強

家 校 合 作 等 不 同 的 策 略 ， 逐 步 推 展 各 項 措 施 ， 定 期 檢 討 並 作 出 修

訂 。  

1.3 學 校 視 家 長 為 重 要 的 合 作 夥 伴 ， 通 過 多 元 的 渠 道 ， 讓 家 長 知 悉 子

女 的 學 習 情 況 ， 也 善 用 辦 學 機 構 的 資 源 ， 推 動 家 長 教 育 ， 舉 辦 家

長 小 組 、 家 長 義 工 培 訓 等 不 同 類 型 的 活 動 ， 有 助 凝 聚 家 長 力 量 ，

以 及 增 加 他 們 對 學 校 的 課 程 和 子 女 學 習 的 認 識 。 家 長 教 師 會 已 成

立 多 年 ， 委 員 積 極 籌 劃 活 動 ， 推 動 家 長 參 與 ， 並 能 作 為 家 校 溝 通

的 橋 樑 。 學 校 關 注 兒 童 的 學 習 差 異 ， 與 家 長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， 了 解

兒 童 的 不 同 需 要 ， 並 設 有 清 晰 的 辨 識 和 轉 介 機 制 ， 又 能 引 入 專 業

團 隊 ， 適 時 為 有 需 要 兒 童 提 供 幫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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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學 與 教  

2.1 學 校 參 考 辦 學 機 構 的 課 程 綱 要 ， 以 主 題 模 式 擬 訂 校 本 綜 合 課 程 ，

內 容 全 面 ， 涵 蓋 各 學 習 範 疇 ， 也 能 配 合 兒 童 的 能 力 、 興 趣 及 發 展

需 要 。 學 校 安 排 配 合 主 題 的 參 觀 活 動 ， 以 擴 闊 兒 童 視 野 ， 又 推 行

設 計 活 動 ， 教 師 帶 領 兒 童 進 行 研 習 和 設 計 相 關 區 角 的 活 動 ， 以 提

升 兒 童 的 自 主 學 習 能 力 。 日 程 方 面 ， 學 校 為 兒 童 每 天 編 排 動 靜 交

替 的 活 動 ， 當 中 有 以 全 班 、 小 組 和 個 人 形 式 進 行 ， 亦 有 足 夠 的 音

樂、體 能、美 藝 和 自 選 活 動 時 間，能 為 兒 童 提 供 均 衡 的 學 習 經 驗 。  

2.2 學 校 已 建 立 課 程 監 察 與 檢 討 機 制 ， 課 程 小 組 帶 領 教 師 編 擬 各 級 教

學 進 度 及 計 劃 ， 通 過 共 同 備 課 ， 商 議 教 學 活 動 的 推 行 細 節 ， 並 定

期 反 思 教 學 成 效 ， 惟 仍 有 部 分 教 學 設 計 未 配 合 學 習 目 標 ， 影 響 教

學 成 效 。 管 理 層 尚 宜 強 化 課 程 統 籌 與 監 察 角 色 ， 適 時 反 思 教 學 效

能 和 活 動 的 適 切 性 ， 並 帶 領 教 師 跟 進 相 關 的 改 善 建 議 ， 以 回 饋 課

程 的 策 劃 。  

2.3 學 校 重 視 兒 童 品 德 的 培 養 ， 在 課 程 中 滲 入 相 關 的 學 習 元 素 ， 讓 他

們 學 習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， 以 及 培 養 服 務 他 人 的 態 度 。 學 校 上 學 年 以

培 養 兒 童 良 好 品 格 為 關 注 事 項 ， 通 過 獎 勵 計 劃 和 親 子 活 動 ， 推 動

家 校 合 作 ， 並 讓 兒 童 在 生 活 中 實 踐 ， 有 助 培 養 兒 童 的 責 任 感 。 學

校 安 排 兒 童 擔 任 禮 貌 大 使 ， 向 回 校 的 兒 童 問 安 。 兒 童 樂 於 服 務 ，

又 協 助 收 拾 玩 具 、 清 理 桌 子 等 ， 計 劃 成 效 漸 見 。  

2.4 學 校 過 去 兩 年 的 關 注 事 項 均 圍 繞 美 藝 活 動 ， 通 過 培 訓 提 升 教 師 對

美 藝 的 認 識 和 帶 領 學 習 活 動 的 技 巧 。 總 結 推 行 經 驗 ， 學 校 於 本 學

年 嘗 試 舉 行 每 月 一 次 的 美 藝 日 ， 以 混 齡 形 式 推 展 不 同 類 型 的 美 藝

活 動 ， 讓 兒 童 自 由 參 與 。 觀 察 所 見 ， 教 師 設 計 的 活 動 多 元 化 ， 包

括 立 體 創 作 、 繪 畫 等 ， 兒 童 表 現 積 極 投 入 ， 美 藝 創 意 不 俗 。 學 校

尚 可 檢 討 計 劃 所 得 ， 選 取 合 適 內 容 ， 結 合 於 恆 常 的 課 程 設 計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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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 富 兒 童 的 學 習 。  

2.5 學 校 在 本 學 年 以 提 升 教 師 帶 領 音 樂 活 動 技 巧 為 關 注 事 項 。 學 校 積

極 為 教 師 提 供 音 樂 培 訓 ， 又 安 排 同 儕 觀 課 和 交 流 活 動 ， 讓 教 師 能

分 享 心 得 。 教 師 能 應 用 所 學 設 計 有 趣 的 活 動 ， 引 發 兒 童 的 學 習 動

機 。 惟 教 師 尚 須 為 部 分 音 樂 活 動 擬 定 清 晰 的 學 習 目 標 ， 以 及 對 應

目 標 的 活 動 活 動 設 計 ， 以 促 進 兒 童 的 學 習 效 能 。  

2.6 學 校 以 增 加 體 能 活 動 中 創 意 元 素 為 本 年 另 一 關 注 事 項 ， 通 過 引 入

外 間 支 援 提 升 教 師 設 計 活 動 的 能 力 。 學 校 在 天 台 遊 戲 區 擺 放 體 能

設 施 ， 教 師 設 計 多 樣 化 遊 戲 ， 讓 兒 童 進 行 體 能 技 巧 練 習 ， 以 及 可

自 行 設 計 遊 戲 的 方 法 和 規 則 ， 發 展 他 們 的 創 意 。 觀 察 所 見 ， 兒 童

在 體 能 活 動 時 段 有 足 夠 的 運 動 量 ， 且 能 自 行 設 計 體 能 遊 戲 ， 並 嘗

試 採 用 不 同 方 法 拋 接 用 具 ， 創 意 不 俗 。 教 師 尚 可 適 時 給 予 兒 童 鼓

勵 或 提 示 ， 幫 助 他 們 整 理 和 鞏 固 所 學 。  

2.7 學 校 課 室 設 有 不 同 區 角 ， 教 師 能 善 用 牆 壁 設 置 操 弄 的 活 動 和 展 示

兒 童 作 品，又 利 用 環 保 物 料 製 作 遊 戲，讓 兒 童 從 遊 戲 中 發 揮 創 意 。

區 角 物 料 足 夠 ， 活 動 設 計 亦 具 深 淺 層 次 ， 惟 探 索 角 教 具 設 計 較 簡

單 ， 未 能 有 效 引 發 兒 童 探 索 精 神 。 學 校 宜 加 強 活 動 的 探 索 元 素 ，

讓 兒 童 通 過 不 同 感 官 探 索 事 物 。  

2.8 教 師 關 愛 兒 童 ， 具 耐 性 ， 說 話 溫 婉 有 禮 ， 經 常 鼓 勵 讚 賞 兒 童 ， 能

善 用 動 作 提 示 ， 讓 兒 童 遵 守 課 堂 秩 序 。 教 師 能 按 教 學 主 題 設 計 活

動，亦 能 按 兒 童 的 表 現，調 適 教 學 內 容，以 照 顧 兒 童 的 學 習 需 要 。

兒 童 能 於 活 動 中 回 應 教 師 的 提 問 ， 並 在 教 師 的 引 導 下 表 達 意 見 及

分 享 生 活 經 驗 。  

2.9 學 校 採 用 持 續 觀 察 方 式 ， 了 解 兒 童 的 學 習 情 況 。 學 習 評 估 的 內 容

全 面 ， 涵 蓋 知 識 、 技 能 及 態 度 。 教 師 於 主 題 結 束 後 ， 會 將 觀 察 結

果 記 錄 於 主 題 評 估 表 ， 並 派 予 家 長 ， 讓 他 們 知 悉 子 女 學 習 進 展 。



4 

學 校 亦 於 學 期 完 結 時 ， 總 結 兒 童 的 學 習 ， 並 通 過 家 長 日 ， 向 家 長

匯 報 兒 童 的 學 習 進 展 。 學 校 備 有 兒 童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， 內 有 主 題 及

總 結 性 評 估 資 料、兒 童 作 品 等。學 校 能 運 用 兒 童 評 估 所 得 的 資 料 ，

分 析 兒 童 表 現 ， 以 回 饋 課 程 規 劃 及 學 與 教 ， 促 進 兒 童 的 學 習 。  

 

3. 促 進 學 校 自 我 完 善 的 建 議  

學 校 已 建 立 自 評 機 制 ， 惟 尚 須 跟 進 上 次 質 素 評 核 的 建 議 ， 運 用 兒 童 表

現 引 證 相 關 發 展 工 作 的 效 能 。 現 階 段 ， 關 注 事 項 雖 能 配 合 兒 童 需 要 ，

但 學 校 所 擬 定 的 成 功 準 則 多 未 能 聚 焦 於 兒 童 學 習 ， 以 致 未 能 以 相 關 的

自 評 資 料 檢 視 發 展 計 劃 的 效 益 。 學 校 宜 對 應 關 注 事 項 的 目 標 ， 編 擬 合

宜 的 成 功 準 則 ， 以 便 能 準 確 評 鑑 計 劃 的 成 效 。 此 外 ， 管 理 層 仍 可 強 化

課 程 領 導 的 角 色 ， 帶 領 教 師 設 計 配 合 學 習 目 標 的 內 容 和 活 動 ， 適 時 檢

討 ， 予 以 跟 進 和 改 善 ， 以 提 升 兒 童 的 學 習 成 效 。  

 

 




